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

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关于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

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天津空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及财务情况，将增加公司资金储备，有利于后

续公司项目拓展，并保持公司良好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批履行了必要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独

立董事同意本次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二、《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

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3.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本次交

易公司将以财务公司存款或受限外部银行存款支付股权转让款，有利于降低公司

风险，此次交易对公司资金周转压力较小。 

5. 本次购买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后，英平公司原为关联方

提供的担保业务变为上市公司子公司间互保及公司子公司为关联方的担保，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将监督公司解决标的公司逾

期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解除担保、担保贷款展期续作等），同时为进一步保

障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将要求公司协调关联方为其担保提供了

反担保措施，整体风险可控。 

三、《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天津

空港商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3.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本次交

易公司将以财务公司存款或受限外部银行存款支付股权转让款，有利于降低公司

风险，此次交易对公司资金周转压力较小。 

5. 本次购买空港商贸 100%股权后，可以加快解决公司与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空港商贸原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业务变为公司子公司为关联方的担保。为进一步

保障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将要求公司协调关联方为其担保提供

了反担保措施，整体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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